
金門縣政府補助辦理身心障礙者主動關懷服務方案實施計畫 

109年 1月 14日府社福字第 10801105291號令發布 

110年 12月 17日府社福字第 1100103318號令修正 

111年 10月 12日府社福字第 1110088096號令修正 

111年 11月 25日府社福字第 1110102990號令修正 

112年 12月 14日府社福字第 1120107677號令修正 

一、計畫依據: 

(一)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法第 50條。 

(二)身心障礙者個人照顧服務辦法。 

(三)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資格訓練及管理辦法。 

二、計畫緣起： 

為了解未接受正式服務之身心障礙者之需求，主動進行關懷服務，提供福利諮詢及協助連結社

會資源，以提升本縣身心障礙者之生涯轉銜及個案管理服務品質。 

三、計畫目標： 

(一)透過本計畫之執行，提供身心障礙者關懷訪視，提升身心障礙者支持系統網絡，預防因資源

無法介入而發生問題。 

(二)瞭解身心障礙者需求，協助其所需資源進行連結，強化生涯轉銜及個案管理之服務。 

(三)透過訪視評估，使身心障礙者獲得適切服務。 

四、補助對象： 

(一)財團法人其捐助章程中明定辦理身心障礙福利或從事身心障礙福利服務確實執行有績效者。 

(二)社團法人身心障礙福利團體，其會務健全著有績效者。 

五、辦理區域：金門縣(以下稱本縣)轄內 

六、服務對象： 

(一)設籍且居住於本縣，持有身心障礙證明。 

(二)經社政或相關機構單位轉介。 

(三)身心障礙者及其家庭照顧者主動有意願尋求協助者。 

七、服務內容： 

(一)盤點服務對象：盤點縣內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但未在正式服務體系中接受服務的身心障礙

者，了解其平日生活狀況、居住狀況、健康狀況等等。 

(二)提供福利諮詢及資源連結：透過家訪或電訪，宣導本府相關福利服務資源。 

(三)提供關懷訪視及個案轉介服務：於初次評估過後，若有遇有多重問題或需其他資源介入之個

案，予以轉介。 

(四)針對已盤點之身心障礙者，建立相關名冊，並依各種需求面向進行分析，以利未來提供相關

福利服務。 

(五)需求評估中無提出福利需求者，透過電訪或家訪了解其生活情況及釐清其需求，於需求改變

時轉介分流三進行第二階段需求評估。 

(六)臨時性家庭訪視之協助，如經濟補助訪視或縣府派案等。 

八、申請作業: 

(一)申請方式：申請單位應提供申請相關文件，經本府核定通過後始核撥經費；受補助單位倘為

延續性申請可追溯至當年度 1月 1日。 

(二)申請時間：依本府公告為準，於該年度計畫公告後 30日內提出申請，本府審查後，通知申



請單位審查結果。 

(三)申請文件： 

1.申請表(如附件 1) 

2.申請補助計畫書，內容應含下列事項: 

(1)申請補助服務方案名稱。 

(2)前言。 

(3)目的。 

(4)籌備期間及開辦日期。 

(5)服務對象及人數。 

(6)服務方式內容及流程(含評估機制、成效評估等)。 

(7)人力配置(組織結構圖、人力配置及資格、相關督導及在職訓練)。 

(8)經費概算。 

(9)服務期程甘特圖。 

(10)預期效益。 

(11)過去服務績效(第一年開辦免填)。 

(12)自評指標及評估方式。 

(13)財務管理之規劃(如:預算書)。 

3.法人登記證明。 

4.捐助章程或組織章程。 

5.申請單位身分聲明書（補助對象屬公職人員或關係人者，應檢具公職人員人員及關係人身份

關係揭露表，無則免填）(如附件 5)。 

九、補助項目及金額: 

(一)專業服務費:每一服務單位最高補助 2名社工員，依「補助民間單位社會工作人員薪資制度

計畫」規定辦理。 

(二)業務費:依當年度經費核定，核定基準如下: 

1. 團體帶領人費（2,000元/小時）。 

2. 協同帶領人費（1,000元/小時）。 

3. 外展訪視處遇費（2,000元/案）。 

4. 外展服務事務費（每案每次最高補助 600元）。 

5. 材料費（每個團體輔導方案最高補助 3,000元）。 

6. 訪視交通費（最高補助每趟 200元）。 

7. 印刷費。 

8. 專家學者出席費（每次會議最高 2,500元）。 

9. 專家學者差旅費（邀請專家學者差旅費，實報實銷）。 

(三)甲類專案計畫管理費（最高補助不得超過核定補助總經費之 5%，所稱總經費係實際支出補助

總經費）。 

(四)乙類專案計畫管理費（雇主負擔之勞健退，實報實銷）。 

十、審查作業： 

（一）資格審查：由本府針對申請單位資格及應備文件進行審查，若申請相關文件不齊全者，且

未能於規定期間內完成補件者，不列入審查。 

 

（二）內容審查：由本府邀集社會福利學者專家 1至 3人組成審查小組進行內容審查，其審查方



式由本府訂定，申請單位需配合辦理。 

（三）結果通知：經審查合於規定並簽報核定者，本府將以書面通知各申請單位依規定辦理後續

計畫修正與經費核撥等事宜。 

十一、核銷作業： 

(一)每年度核銷分為四季，分別核銷日為：4、7、10月 10日前及 12月 15日前，並填寫前三

個月相關服務統計報表及服務概況表，另配合本府不定期需要隨時提供服務績效資料。 

(二)核銷與成果報告最遲需當年度 12月 15日以前依規定檢據向本府辦理，若受託單位逾期致

權利受損，受託單位應負擔全部責任；專戶存款所產生之孳息，不得抵用或移用，應於核

銷時註明並一併繳回。 

(三)接受補助單位之核銷作業，需檢具下列文件並依據核銷檢附資料依序排列裝訂：  

1. 經費支出憑證簿。 

2. 經費核銷收支清冊。 

3. 黏貼憑證用紙。 

4. 人事薪資清冊。 

5. 執行概況考核表。(如附件 2) 

6. 個別服務計畫報告。 

7. 當年度執行成果報告。(如附件 4) 

8. 專業（職、案）服務費用印領清冊（如附件 3） 

十二、補助款之預撥: 

(一)備妥下列文件函送本府辦理預撥: 

1. 領據。 

2. 專戶存摺影本。 

(二)預撥方式採前兩季預撥，俟中央補助款入庫後，先預撥前兩季經費，前兩季辦理完成後，須

先完成核銷作業，第三、四季依實際執行經費實報實銷，於當年 12月 15日前檢附相關支出

憑證辦理核銷並繳回賸餘款。 

十三、本府及受補助單位權責： 

(一)本府之權責 

1. 負責補助程序、補助業務之督導及查核。 

2. 得隨時派員參與申請單位辦理之各項活動。 

3. 協助相關行政協調。 

4. 不定期對申請單位進行平時督考與定期考核。 

(二)受補助單位權責 

1. 接受本府的督考與考核，並負服務責信之責。 

2. 應訂定服務流程、督導流程、意外事件處理流程。 

3. 應建立服務使用者申訴管道與措施，並配合宣導與教育服務使用者及其家屬知悉。 

4. 應優先配合本府專案活動提供服務或宣導，另配合參加本府舉辦之相關會議、訓練，並協

助提供各項佐證資料。 

5. 接受補助之專業工作人員接受在職訓練，每人每年至少 20小時，並載於成果報告。 

6. 單位每季應至少辦理 1次身心障礙專業外聘督導訓練。 

7. 申請單位每年應提供初次評估服務至少 70案或電訪 240案。 

十四、成效評核督導計畫：透過每季服務統計，了解服務成效。 

十五、預期效益(列舉，應含量化與質化分析)： 



(一)初評服務量：就轄內未提出服務需求者及獨居身心障礙者為優先盤點原則，每年初評服務量

至少 140案或電訪 480案。 

(二)經初評後確認有正式服務需求之個案，獲得服務連結之個案數比率達 80%。 

(三)經初評沒有正式服務需求，但自主表達有關懷服務需求或經評估有關懷服務需求者，至少每

3個月至 6個月提供一次關懷訪視或電話問安比率達 100%。 

(四)需求評估中無提出福利需求者，透過電訪或家訪了解其生活情況及釐清其需求，於需求改變

時轉介分流三進行第二階段需求評估，視實際轉介案量而定並於兩週內回覆訪視結果，每月

約 80人。 

(五)臨時性家庭訪視：協助相關身心障礙服務訪視，如經濟補助等。 

十六、本計畫其他未盡事項依相關規定辦理。 

十七、本補助所需經費，由中央補助款及本府編列預算(公務預算)支應。 

 


